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乌兰察布市公安局）的

（理化实验室建设项目(二次)）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

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

的具体情况如下：

1.（气质联用仪(配多功能自动进样器、紫外分光光度计），属于（零售业）

行业；制造商为（岛津仪器(苏州)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64 人，营业收入为 395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50871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2.（全自动稀释配标仪、全自动毒品毒物前处理浓缩仪、氮吹平行浓缩仪），

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北京莱伯泰科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72 人，营业收入为 20623.64 万元，资产总额为 68885.95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3.（超声萃取仪），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喆孚实业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20 人，营业收入为 78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0 万元，属于小型企

业（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4.（超声波清洗机），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华志(福建)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3 人，营业收入为 3815 万元，资产总额为 7213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5.（高速离心机、阵荡器、涡旋混匀仪、组织均质仪、加热搅拌器、冷冻高

速离心机），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广州国睿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从

业人员 71 人，营业收入为 7296.82 万元，资产总额为 5620.84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6.（电热鼓风干燥箱），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大龙兴创实验仪

器（北京）股份公司），从业人员 293 人，营业收入为 43894.89 万元，资产总

额为 89180.99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7.（天平（感量 0.01mg）），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上海佑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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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仪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93 人，营业收入为 7436.31897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4875.659699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8.（加样器），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 苏州优尼普瑞精密仪器有

限责任公司 ），从业人员 6 人，营业收入为 100 万元，资产总额为 200 万元，

属于 微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9.（超纯水仪），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普洛斯科技有限公

司），从业人员 41 人，营业收入为 27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62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0.（瓶口分液器），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普兰德（上海）贸易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从业人员 47 人，营业收入为 19418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6877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1.（第 19 项产品实验室特殊订制净化专用气密单开门至第 29 项产品干燥

滴水架，第 32 项产品至第 33 项产品），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山西

誉恒天祥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125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50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2.（电脑.打印机），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东莞华智汇科技有

限公司 ），从业人员 46 人，营业收入为 13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1080 万元，

属于 小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13.（双锁冷藏冷冻冰箱），属于（零售业）行业；制造商为（青岛科凌制冷

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2 人，营业收入为 9801350 万元，资产总额为 900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请填写：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型、小型、微型企业请在投标文件中附此函。

3.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的情形，依

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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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盖章）：内蒙古海仁仪器有限公司

日 期：2026 年 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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